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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協助學生提早認識學習進路，並順利銜接大學課程，本校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中心、國際處、教務相關等單位（以下簡稱開課單位）得開設或認列先修課程，以提升

學生就讀意願，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先修課程，係指當學年度經各招生管道之新生，於正式入學前參加之銜接性

學習活動或課程，以協助學生提前適應大學學習內容與方式。 

  前項課程非屬正式學期課程，得由開課單位依教學規劃開設或認列。但學生修習成果

如擬於入學後申請抵免畢業學分，應符合本要點及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 

  先修課程以每年七月或八月實施為原則，至多開設或認列二門或四學分，實施期間以

二週為原則。 

三、 先修課程依其性質，分為下列類型： 

(一)銜接型先修課程：協助學生銜接大學基礎學科、專業入門、通識學習或學術能力之

課程。 

(二)探索型先修課程：協助學生認識學系特色、學習進路、跨域學習、職涯方向或大學

生活之課程或學習活動。 

(三)營隊型先修課程：結合營隊、工作坊、專題實作、場域學習或相關活動辦理之課

程。 

(四)認列型先修課程：經本校開課單位審查，認列學生於入學前修習之相關課程或學習

成果。 

  前項各類課程得否於入學後申請學分抵免，應於課程公告、報名簡章或活動說明中明

確載明。 

四、 開課單位開設先修課程，應提出課程規劃，內容包括課程名稱、開課目的、適用對象、

授課教師、課程時數、實施方式、修習條件、評量方式、得否申請學分抵免及經費來源

等。 

  先修課程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屬既有正式課程之前導、銜接或認列，且不涉及新增正式課程、學分數、必選修屬

性、畢業條件或課程架構變更者，經開課單位課程相關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

查。 

(二)屬新設課程，且修習成果擬於學生入學後申請抵免畢業學分者，應經開課單位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並依課程性質提送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三)屬純銜接活動、營隊、工作坊或探索性學習活動，且不作為學分抵免依據者，應經

開課單位相關會議通過或專案簽准後，送教務處備查。 

(四)先修課程如涉及正式課程新增、更名、學分數、必選修屬性、畢業條件或課程架構

調整者，應依本校課程規劃及排課作業實施準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 先修課程之開班人數，除專案另有規定外，比照本校課程規劃及排課作業實施準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未達開班標準者，得不予開班。 

  開課單位結合活動、營隊、工作坊或場域學習方式辦理先修課程，如需使用校園空

間、宿舍、交通、保險或其他行政資源，應事先洽請總務處、學務處及相關單位協助辦

理。 

六、 學生修畢先修課程後，由開課單位發給先修課程修習證明，並得視課程性質註明課程名

稱、修習時數、學習內容、評量結果及是否符合學分抵免申請條件。 

  本校準新生修習先修課程，得依每十八小時折算一學分之原則，於正式入學後，依本

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相關規定申請抵免畢業學分，至多採計四學分，登錄之課程名稱

為「先修課程-(課程名稱)」。 

  前項所稱本校準新生，包括已錄取本校尚未完成註冊者；另於高中職在學期間參與本

校先修課程之學生，如嗣後入學本校，亦得依前開規定申請學分抵免。 

  非本校準新生或未來未入學本校者，其修習成果之學分採認，依其就讀學校相關規定

辦理。 

七、 先修課程相關收費標準如下： 

(一) 本校準新生修讀先修課程，免收上課費用。 

(二) 先修課程如開放非本校準新生、他校學生、高中職學生或一般學員參與，其收費標

準得由開課單位依課程性質、經費來源及本校相關收費規定辦理。 

(三) 受政府機關、外部計畫、產學合作或其他專案補助辦理者，其收費及補助方式依補

助計畫或專案規定辦理。 

(四) 學生參加先修課程期間之保險費及住宿相關事項，依學務處相關規定辦理。 

八、 教師參與先修課程授課，具正式課程性質，且經開課單位及教務處核定者，得計入教師

基本授課時數，惟至多採計二學分，並需遵循「國立臺南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

鐘點費辦法」相關規定。 

未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者，其授課鐘點費得由相關計畫、專案經費或開課單位經費

支應。同一授課時數已計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者，原則不另支給授課鐘點費。 

教師參與營隊、工作坊、活動式課程或專案性先修課程者，其講座費、出席費、鐘點

費或相關費用，得依經費來源及本校相關支給規定辦理。 

九、 學生於正式註冊取得學籍前參與先修課程者，其身分、保險、住宿、校園安全、緊急聯

絡及相關管理事項，由開課單位會同學務處及相關單位辦理。 

開課單位應於課程實施前，明確告知學生課程性質、修習要求、評量方式、費用負

擔、保險安排、住宿規定、安全注意事項及學分抵免申請程序。 

十、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